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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约方第十八次会议 

2006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3 日,新德里 

预备会议临时议程∗ 项目 14  

经履行委员会审议的遵约和数据汇报问题 

 

 

蒙特利尔议定书下设不遵守情事程序 

履行委员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 

2006 年 10 月 25-27 日,新德里 

临时议程
+
项目 3 和 6 

秘书处关于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

第 7 条提交的数据的报告 

审议产生于数据报告的其他违约议题 

 

 
 
 

缔约方依照《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提供的资料 

秘书处的报告 

增编 

导言 

1． 本报告及其各项附件载列了秘书处依照《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第 7 条自 2006 年 9 月 7 日至 2006 年 10 月 13 日收到的资料。这些资料补充并增订先前

分别在文件 UNEP/OzL.Pro.18/9 和 UNEP/OzL.Pro/ImpCom/37/2 中提供的资料。履行委

员会将审议其中与履约问题有关的那些资料，并就此向缔约方会议提出建议。本报告各

项附件的案文未作正式编辑整理。 

                                                      
∗   UNEP/OzL.Pro.18/1。 
+  UNEP/OzL.Pro/ImpCom/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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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 5 条缔约方汇报基准数据的现状（第５条，第３款和第８之三款） 

2． 从最近批准各项条约的情况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汇报其基准数据的义务从 2006

年 9 月 7 日以后生效。该国是唯一未能汇报用于确立其附件 E物质的基准量而需要汇报

的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数据的缔约方。下列表 1概要列出了此方面的情况。 

表１：尚未汇报基准数据的缔约方 

未汇报基准数据的附件  缔约方 

附件 未作汇报的年份 备注 

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 

E 1995-1996 已于 2006 年 6 月 28 日批准《哥本哈根修
正》，而且正在通过环境署实施的体制增强
项目获得数据收集方面的协助。 

 

 

B. 1986-2005 年时期遵守年度数据汇报规定的现状（第７条，第３款、第３之二款和第四款） 

3． 2006 年 9 月 7 日之后，另有 37 个缔约方提交了其 2005 年度数据。本报告的附件一

中列出了根据所收到的相关数据计算的这些缔约方的生产和消费数字。 

4． 截至 2006 年 10 月 13 日止，共有 177 个缔约方（其中 133 个为第 5 条缔约方、44

个为非第 5 条缔约方）已完全遵守了 1986－2005 年时期依照第 7 条汇报数据的义务。

这些缔约方的全部名单现列于本报告的附件二。 

5． 下列按规定本应于 2006 年 9 月 30 日之前汇报其 2005 年度数据的缔约方，截至

2006 年 10 月 13 日止尚未汇报该年度的数据：科特迪瓦、冈比亚、几内亚、拉脱维亚、

马耳他、毛里塔尼亚、纽埃、帕劳、沙特阿拉伯、所罗门群岛、索马里、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C. 非第 5条缔约方遵守 2005 年度控制措施的现状 

6． 以下表 2列出了根据非第 5条缔约方于 2006 年 9 月 7 日之后提交的 2005 年度数据

所表明的、偏离其削减消费量时间表的其他情况。 

表２：非第 5 条缔约方 2005 年偏离其消费削减时间表的情况 

耗氧潜能吨 缔约方 附件／类别 

基准量 2005 年度
消费量 

 
注释或评述 

1.澳大利亚 附件 E/第一类物

质(甲基溴) 

422.4 69.738 依照第 Ex.I/3 和第 XVI/2 号决定予

以豁免的关键用途。 

2．欧洲共同体 附件 E/第一类

物质(甲基溴) 

11.530 1,404.724 依照第 Ex.I/3 和第 XVI/2 号决定予

以豁免的关键用途。由于先前的进

口数据汇报数量过高，因此随后提

交的正确数据澄清了先前汇报的明

显过量消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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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第二类物

质（四氯化碳）

74.879.2 31.4974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附件 B/第三类物

质（甲基氯仿）

17,278.6 0.0611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3．日本 

附件 E/第一类物

质(甲基溴)  

3,664.116 356.997 依照第 Ex.I/3 和第 XVI/2 号决定予

以豁免的关键用途。 

4．列支敦士登 附件 B/第二类物

质（四氯化碳）

0 0.011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5．新西兰 附件 E/第一类物质

(甲基溴) 

81 17.82 依照第 XVI/2 号决定予以豁免的关键用

途。 

附件 B/第二类物质

（四氯化碳） 

4.73 1.925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附件 C/第三类物质

（溴氯甲烷） 

- 0.0444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6．瑞士 

附件 E/第一类物质 

(甲基溴) 

25.8 2.598 依照第 XVI/2 号决定予以豁免的关键用

途。 

附件 A/第一类物质

（四氯化碳） 

305,963.6 1,496.6 依照第 XV/４号决定第 2 段予以豁免的必

要用途。 

7．美利坚合

众国 

附件 E/第一类物质 

(甲基溴) 

15,317.4 4,353.00 依照第 Ex.I/3 号决定予以豁免的关键用

途。 

注释 

⇒  “仍有待于澄清”是指尚未对豁免或准许的用途提供充分理由、亦未对明显的过量消费

作出澄清或说明理由的数量。 

⇒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指作为非第 5 条缔约方的必要用途，统一在一个全球豁免制度下涵盖

的用途（第 IV/25 号、第 XV/8 号和第 XVI/16 号决定）。 

⇒  《议定书》并未对附件 C/第三类物质（溴氯甲烷）的基准量做出界定，因为其逐步淘汰

系在所涉修正或者通过后立即生效；可参见瑞士偏离控制时间表的情况。 

⇒   在此列入欧洲共同体／甲基溴一栏，旨在反映出取代在文件 UNEP/OzL.Pro.18/9 中提供

的经过更正的资料。 

 

7． 以下表 3列出了根据非第 5条缔约方于 2006年 9月 7日之后提交的 2005年度数据

所表明的偏离生产量削减时间表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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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非第 5条缔约方 2005 年度偏离生产削减时间表的情况 

耗氧潜能吨 缔约方 附件／类别 

基准量 2005 年度
生产量 

 
注释或评述 

附件 B/第二类物

质（四氯化碳）

19,602 32.8174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附件 C/第三类物

质（甲基氯仿）

15,636.4 399.9011 为满足第 5 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

需要以及用于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的生产量。 

 

1．日本 

附件 E/第一类物

质 (甲基溴) 

3,376.116 345.957 仍有待于澄清。在依照核算框架

汇报的生产总量中，据报告有

317.0766 耗氧潜能吨系作为依照

第 Ex.I/3 和第 XVI/２号决定予以

豁免的关键用途生产汇报。其余

需要说明理由的数量为 28.8804 

耗氧潜能吨。 

附件 A/第一类物

质(四氯化碳) 

311,021.2 210.8 为获得豁免的必要用途、实验室

和分析用途、以及为满足第 5 条

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要而进行的

生产。 

2．美利坚合

众国 

附件 B/第三类物

质（甲基氯仿）

31,517 124.5 为满足第 5 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

需要而进行的生产。 

 附件 E/第一类物

质(甲基溴) 

16,908 6,589.2 为获得豁免的关键用途和／或为

满足第 5 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

要而进行的生产。 

注释 

⇒  “仍有待于澄清” 是指尚未对豁免或准许的用途提供充分理由、亦未对明显的过量消费

作出澄清或说明理由的数量。 

⇒  为满足第 5 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要而准许的生产已在相关的控制措施中作了规定。 

 

D. 第 5 条缔约方 2005 年度遵守各项控制措施的现状 

8． 以下表 4列出了根据第 5条缔约方提交的 2005 年度数据表明其偏离消费量削减时

间表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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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第 5条缔约方 2005 年偏离消费量削减时间表的情况 

 

耗氧潜能吨 
 

缔约方 
 

附件类别 
基准量 2005年消

费量 
百分比 

 

 

注释或评述 

1.玻利维亚 附件 B/第二

类物质 

0.300667 0.11 36.6 仍有待于澄清。 

2.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 

附件 A/第一

类物质 

24,16667 50.829 210.3 未超过第 XV/３０号中所承诺

的１０２.１耗氧潜能吨限

量。 

 

3．厄瓜多尔 附件 E/第一

类物质 

66.228 153 231.0 仍有待于澄清。 

 

4．危地马拉 附件 E/第一

类物质 

400.6995 522.792 130.5 仍有待于澄清。 

消费量已超出第 XV/３４号批

准的３６０耗氧潜能吨限

量。 

 

附件 A/第一

类物质 

210.56 250.748 119.1 仍有待于澄清。 5．巴拉圭 

附件 B/第二

类物质 

0.597667 6.842 1144.8 仍有待于澄清。 

6．南非 附件 C/第三

类物质 

 20.784  仍有待于澄清。 

注释 

⇒  “仍有待于澄清” 是指尚未对豁免或准许的用途提供充分理由、亦未对明显的过量消费

作出澄清或说明理由的数量。 

⇒  《议定书》并未对附件 C／第三类物质（溴氯甲烷）的基准量作出界定，因为其逐步淘

汰应在所涉修正和通过后立即生产生效；可参阅南非偏离控制时间表的情况。 

 

E. 非第 5 条缔约方 2005 年度为满足第 5 条缔约方国内基本需要而生产的氟氯化碳（第

XVII/12 号决定，第 2段） 

9． 以下表 5列出了所汇报的 2005 年度非第 5条缔约方内为满足第 5条缔约方的国内

基本需要而生产的数量的补充资料（即于 2006 年 9 月 7 日后提交的补充资料），并将

之与《议定书》第 2A 条所规定的准许生产量相对照，同时亦附有转让生产权方面的现

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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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2005 年度非第 5条缔约方内为满足第 5 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要而生产的氟氯

化碳的情况 

国家名称 2005 年度为满足
第 5 条缔约方的
国内基本需要而
准许的生产数量 

2005 年度为满足
第 5 条缔约方的
国内基本需要而
生产的数量 

2005 年度转让或收到为满足第 5 条缔
约方的国内基本需要的生产权 

美利坚合众国 2,539.191* 60.4 无 

 ＊ 美利坚合众国为满足第 5 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要而获准生产的数量尚有待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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